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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校园手机店公示欠费大学生
主要因为学生领了手机自行车却不按合约消费，曝光做法引争议
本报见习记者 娄士强 实习生 李泽熙 窦珍珍

“熟人看到了，一眼就
能认出上面写的是谁，以后
还怎么混？”山师大大二学
生小孟说。对于营业厅通过
公布用户信息的方式催缴
欠费，不少同学持批评态度。
在这些学生看来，营业厅的
行为侵犯了学生的隐私，对
个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不过，办理了这项业务
的大三学生宋明 (化名 )对
于营业厅的做法表示了理
解。他说，办业务前自己经
过了仔细考虑，签订合同就
得遵守约定。

宋明说，被公布学生中
有他的一个同学，业务办了
两个月就不用了，“手机换
卡了，自行车还骑着呢。”

电子屏幕滚动播放

欠费学生详细信息

15日下午5点，在山东师范大
学(本部)1号宿舍楼东边的中国电
信校园3G体验店，营业厅的电子屏
幕正显示着一名学生的姓名、手机
号和家庭住址。

几名用户的信息轮流显示之
后，屏幕上出现了“请以上长期不
缴费的用户尽快缴费，或者先把手
机交回”的字样。大三学生小刘说，

“年前的时候用纸贴在公告栏上，
现在改用屏幕，差不多半个月了。”

在营业厅的北门左侧还有一
块公告板，“自2011年9月起欠费的
用户”中32名用户被列在上边。相

比电子屏幕，公告板上的信息更全
面，包括用户的年级、学院和专业。

在公告板最下方，用红色字体
印着“请尽快缴清欠费！个别同学
已多次催缴，一直未果，金钱与声
誉孰重孰轻，请思量！”的字样。

按照公告板上提供的信息，记
者一一进行了拨打，只有欠费不到
50元的李某电话是通的，其他都是
“已暂停服务”。李某说，卡是去年9
月办的，并不知道已经欠费，“贴了
我的个人信息？怎么能这样呢！”

代理商称是无奈之举

打官司怕影响学生

16日下午1点左右，代理商石
先生告诉记者，用张贴名单、滚屏

显示来催缴欠费也是无奈之举。
石先生介绍，2011年9月初，

店里开办了一项业务，学生缴纳
150元钱办一张手机卡，就能获得
一部价值千元左右的智能手机，
以及一辆三百元左右的折叠自行
车。这张手机卡里有50元的预存
话费，两年内还将每月返还10元
话费。

当时的合同规定，办理业务的
学生应保证使用这张卡两年，每个
月最低消费50元。不过，有些学生
并没有按照合同规定进行使用，造
成了长期欠费的情况。

石先生说，开始时他们联系
过学生本人，找过学院的辅导员，
也让欠费学生的同学帮忙带过
话，最后还剩二三十个欠费用户，

“就是冲着手机去的，办卡之后就
没用过，连个通话记录都没有。”

据介绍，用户如果没能按照合
同正常使用手机卡，出现一个欠费
用户，代理商要向公司缴纳1000元
罚款，用来补偿赠送手机和自行车
造成的损失。石先生说，为此已赔
付了几万元。

“迫于无奈，就将欠费学生的
个人信息发布到了电子显示屏上，
并打出欠费清单张贴在布告板
上。”石先生说，也考虑过通过司法
途径进行诉讼，但“打官司的话，这
些学生档案里就有了污点”。

不过，16日下午4点，电子屏幕
上没有再出现学生用户的个人信
息，而是换成了促销广告，公告板
张贴的也换成了业务宣传单。

本报德州4月16日讯(记者 廖
雯颖) 16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作
出一审宣判，以贪污罪和受贿罪判
处刘治温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
个人财产55万元。

针对刘治温经济犯罪一案，德
州中院判决，被告人刘治温犯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
个人财产5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5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55万元。以受贿罪判处其妻子即同
案被告人姚洪芬有期徒刑3年，缓
刑5年；判处被告人赵成军有期徒
刑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刘治温，汉族，1953年4月生
人，大学文化，自2 0 0 5年1 1月至
2010年3月任德州市民政局局长，
后任德州市人大常委会民族侨务
外事委员会主任；其妻姚洪芬，大
专文化，原系德州市财政局副县级
调研员。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
审理查明，刘治温曾于2007年4月

和2009年5月，利用民政局局长职
务之便，私自指示会计将德州市民
政局账外资金共12万元汇入其妻
子和女儿的账户，非法占有用于个
人消费。并曾于2009年，在德州市
民政局建设社会福利中心工程期
间，非法收受工程承包商、建筑材
料供货商以及工程设计商的现金
共162万元，其中，由其妻子姚洪芬
参与受贿147万元。

另查明，赵成军在担任德州市民
政局社会福利中心工程材料采购部
负责人期间，利用担任该工程材料组

负责人职务之便，非法收受工程承包
商、工程供货商现金21万元。

法院认为，刘治温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分别构成
贪污罪和受贿罪，应数罪并罚。姚
洪芬伙同刘治温共同受贿，其行为
构成受贿罪。赵成军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
为构成受贿罪。遂作出前述一审判
决。

德州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获刑13年
其妻参与受贿147万元，一审获刑3年

大学生不及时缴手机
费，催缴无效后，电信代理商
在山东师范大学校园内曝光
张贴欠费学生的专业、家庭
住址等详细信息。代理商称
自己是出于无奈才采用这种
做法。一部分学生认为透露
个人隐私不恰当，但也有学
生认为欠费不应该。

显示屏显示着一名学生
的姓名、手机号和家庭住址。

实习生 李泽熙 摄

格学生看法

签了合同

就得遵守约定

格律师观点

曝光个人信息

涉嫌侵犯名誉权

中正荣凯律所的李庄
国表示，目前绝大多数在校
大学生都已年满18岁，与代
理商签订的入网协议具备
法律效力。在知悉协议条款
的前提下，学生未能履行约
定，因个人原因造成欠费的
行为属于违约，应当及时缴
纳所欠费用，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李庄国说，代理商有权
通过合法途径催缴欠费，在
尝试过多种方式未果的情况
下，也可以通过上诉实现利
益诉求。采取张贴公告、滚屏
显示等行为，是未经公民许
可而对个人信息的公开。由
于我国法律目前并没有明确
规定“隐私权”，代理商的行
为涉嫌侵犯公民的名誉权。

“大学生要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对待违约行为，代
理商采用的手段也不能超
出法律的限度，否则会受到
法律的制裁。”李庄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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